




泉台管教〔2026〕36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
举办2026年泉州台商投资区中小学幼儿园
艺术节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根据工作安排，决定举办2026年泉州台商投资区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以下简称“艺术节”）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主题是“艺启未来 美润校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总体要求
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艺术规律，提升参展节目和作品艺术水准，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坚持面向全体，建立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机制，广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努力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享受其中，成为展演活动的受益者，充分展示美育改革成果，引领新时代学校美育方向。
二、活动项目
艺术节展演活动分为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
（1） 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等4个项目。
（2） 艺术作品类：包括绘画、书法、篆刻、手工艺制作等4个项目。
三、对象和分组
（一）参加对象：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籍学生。
（二）组别：艺术作品类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艺术表演类分为幼儿组、小学组、中学组（含中职）。
四、活动安排
（一）各校开展活动阶段
2026年2月至12月，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的艺术节系列活动，形成校校有活动、人人都参加的局面。
（二）区级现场评比阶段
2026年3月25日上午，将组织艺术作品类（绘画、书法、篆刻、手工艺）现场比赛活动。
2026年4月中下旬，将组织艺术表演类（声乐、器乐）现场展演活动。
2026年10月中旬，将组织艺术表演类（戏剧、舞蹈）现场展演活动。
各项目具体时间安排和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五、奖励办法
本次艺术节根据比赛项目设置相关奖项。
（一）学生艺术作品、艺术表演
各项目按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
（二）指导教师奖
艺术作品指导教师(每件作品限1名)，艺术表演指导教师(每个节目不超过3名)。
六、组织管理
（一）各有关学校要珍惜艺术展演机会，加强校际之间交流学习，营造简约精彩、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
（二）各有关学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本次艺术节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活动经费，按照要求制定活动方案，完善工作机制，整合相关资源，增强活动实效。在参演节目遴选过程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肃评选纪律，自觉接受监督，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艺术节氛围。
（三）各有关学校要加强宣传，依托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载体，宣传报道艺术节特色亮点，营造全社会共同促进学校美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七、其他要求
（一）已获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赛事奖项的节目、作品不再报送。本次艺术节获奖作品将优先作为2026年泉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参赛选送节目。
（二）艺术表演类共设四个展演项目，同一个节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
（三）艺术作品不退还作者，泉州市教育局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对外交流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四）报送艺术表演节目时，各单位要严格把关，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取消学校获奖资格，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
（五）艺术作品类（绘画、书法、篆刻、手工艺）报名日期截止日期为3月18日，艺术表演类（声乐、器乐）截止日期为4月8日，艺术表演类（戏剧、舞蹈）截止日期为9月20日，请各学校积极组织参赛，对照名额分配表，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汇总表报送到邮箱tsty27559632@163.com，联系人：陈云腾，联系电话：27559632。
[bookmark: _GoBack]（六）请各学校负责艺术表演类节目参赛报名、参赛组织的老师于2026年3月12日前扫码入群。
群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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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2026年3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比赛相关要求

1、 艺术表演节目的要求
（一）声乐节目
声乐节目不作道具及背景设置，不得伴舞，需提交合唱谱电子版。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超过60人，指挥和伴奏各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演唱一首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
班级合唱：演唱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人数不超过55人。可另设指挥和伴奏各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个班级演唱一首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15人（含伴奏，应为本校教师或学生），不设指挥，不得伴舞，节目时长不超过5分钟。
闽南歌曲合唱（仅幼儿组）：合唱队人数不超过30人，可另设指挥和伴奏各1人（均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演唱一首闽南语歌曲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
（二）器乐节目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65人，指挥1人（应为本校教师），节目时长不超过9分钟。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应为本校学生），不设指挥，节目时长不超过6分钟。
（三）舞蹈节目
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节目时长不超过7分钟。幼儿组人数不超30人，节目时长不超5分钟。
（四）戏剧（含戏曲）节目
含戏曲、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等。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节目时长不超过12分钟。
原创艺术表演节目须由学校在报名时提交拥有该作品唯一表演版权的声明。
二、艺术作品类要求
艺术作品类现场赛，包括绘画、书法、篆刻、手工艺制作共4项，参赛学生每人只参赛一个项目。
（一）绘画（150分钟）
（1）高中组(含中职生）：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4开（40cm×60cm）。
（2）初中组：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4开（40cm×60cm）。
（3）小学组：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横裁三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8开（26cm×37cm）。
比赛现场绘画工具自备，组委会将根据不同组别比赛要求提供4开、8开素描纸让参赛选手选择使用，参赛学生如要使用其他纸材需自带。使用水性、油性材料的作品要在比赛结束15分钟内保证画面干透。参赛选手不能携带画稿、半成品、参考资料进入比赛现场，违者参赛作品无效。
（二）书法
（1）高中（含中职生）、初中组：（毛笔120分钟、硬笔100分钟）
①毛笔书法：命题+自选。命题书法的字体以楷书或隶书为准，书写内容由组委会出题，规格为四尺宣纸横裁三开；自选书法的内容与字体由参赛者自定，规格在四尺宣纸竖裁对开以内。
②硬笔书法：命题+自选。命题书法的字体以楷书为准，书写内容由组委会出题，自选书法的内容与字体由参赛者自定，规格为8开方格纸。
（2）小学组：（毛笔100分钟、硬笔80分钟）
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的书写内容由组委会统一命题。毛笔书法字体以楷书或隶书为准，规格为四尺宣纸横裁三开，硬笔书法以楷书为准，规格为8开方格纸。
书法比赛用纸由组委会按比赛要求统一提供，其他材料及工具自备。
（3） 篆刻（150分钟）
（1） 高中（含中职生）、初中组：篆刻内容现场命题，印面大小不限，作品有印文、边款，刻好后要在提供的宣纸上打印出印文、边款。印石、刻刀、印泥等工具材料自带。
（2）小学组：篆刻内容现场命题，印面大小不限，作品刻好后要在提供的宣纸上打印出印文。印石、刻刀、印泥等工具材料自带。
（四）手工艺制作（泥塑、纸艺）
参赛不可以带半成品或成品进赛场，违者参赛作品无效。
（1）泥塑：根据现场统一命题创作（150分钟）。作品制作形式平面、立体均可，小学组的平面作品不超30cm×30cm，立体作品不超30cm×30cm×30cm，初中组的平面作品不超40cm×40cm，立体作品不超40cm×40cm×40cm；主材可选用陶土、瓷土、彩泥、石塑粘土、纸粘土、树脂土等，主材、辅助材料和工具由参赛者自备，作品要配备底板以便于搬动。
（2）纸艺：根据现场统一命题创作（150分钟）。作品制作形式平面、立体均可，平面作品尺寸不超40cm×40cm，立体作品尺寸不超40cm×40cm×40cm、作品要配硬板底座，纸张主材统一提供，其他工具材料自带。



























附件2
艺术作品类现场比赛名额分配表
	单位
	绘画
	手工艺制作
	书法
	篆刻

	
	
	泥塑
	纸艺
	毛笔
	硬笔
	

	惠南中学（高中）
	6
	
	
	5
	5
	5

	泉州十七中（高中）
	4
	
	
	3
	3
	3

	泉州五中台商区分校（高中）
	2
	
	
	2
	2
	2

	实验高级中学
	2
	
	
	2
	2
	2

	海事学校
	2
	
	
	1
	1
	1

	惠南中学（初中）
	3
	3
	3
	2
	2
	2

	泉州十七中（初中）
	2
	2
	2
	2
	2
	2

	泉州五中台商区分校（初中）
	4
	3
	3
	3
	3
	3

	洛阳中学
	3
	3
	3
	3
	3
	3

	东园中学秀江中学惠南中学百崎校区
	2
	2
	2
	1
	1
	1

	张坂中学
	4
	3
	3
	3
	3
	3

	玉埕中学
	2
	2
	2
	2
	2
	2

	龙腾学校（初中）
	2
	2
	2
	1
	1
	1

	泉州师院附小台商区分校
	4
	3
	3
	3
	3
	3

	第一实验小学
	5
	4
	4
	4
	4
	4

	第七实验小学
	5
	4
	4
	4
	4
	4

	第八实验小学
	5
	4
	4
	4
	4
	4

	民族实验小学
	3
	2
	2
	2
	2
	2

	第十实验小学
	4
	3
	3
	3
	3
	3

	第三实验小学
	1
	1
	1
	1
	1
	1

	泉州师院附属小学台商区分校第二校区
	1
	1
	1
	1
	1
	1

	圆梦实验学校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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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艺术表演类现场展演（比赛）活动名额分配表
	学校
	闽南歌曲合唱（幼儿园）
	合唱
	小合唱
	小合奏
	舞蹈
	戏剧
	班级合唱

	第一实验幼儿园
	1-2
	
	
	
	1-2
	
	我区参加市艺术节的名额：中学：3个，小学：3个，班级合唱不举行区级选拔赛，各学校如果有兴趣参加，可联系15980051730，先到先得，直接参加市赛。

	第一幼儿园
	1-2
	
	
	
	1-2
	
	

	第二幼儿园
	1-2
	
	
	
	1-2
	
	

	第一民族幼儿园
	1-2
	
	
	
	1-2
	
	

	湖东实验幼儿园
	1
	
	
	
	1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泉州分园
	1
	
	
	
	1
	
	

	幼高专附属第二实验幼儿园
	1
	
	
	
	1
	
	

	国企幼儿园
（湖滨、湖滨悦茗、保利）
	1-2
	
	
	
	1-2
	
	

	第一实验小学
	
	1-2
	1-2
	1
	1-2
	1-2
	

	第三实验小学
	
	任选1-2
	1-2
	

	第七实验小学
	
	1-2
	1-2
	1
	1-2
	1-2
	

	第八实验小学
	
	1-2
	1-2
	1
	1-2
	1-2
	

	第十实验小学
	
	任选1-2
	1-2
	

	民族实验小学
	
	任选1-2
	1-2
	

	泉州师院附小台商分校
	
	1
	1
	1
	1
	1
	

	泉州师院附小台商分校第二校区
	
	任选1-2
	1-2
	

	圆梦实验学校
	
	任选1-2
	1-2
	

	各中学（中职）
	
	1
	
	
	1
	1
	


注：1.市艺术节要求同一学校在同一类别项目限报送 1 个节目，如果一个学校同时有两个节目入围市艺术节名额，则需要二选一参加市赛。

2.中学组声乐类只举办合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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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泉州台商投资区艺术节艺术作品报名汇总表

	学校（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县别
	参赛单位
（全称）
	姓名
	性别
	学籍号
	参赛组别
	参赛项目
	指导教师姓名
（仅限1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注：1.全国统一电子学籍号的形式为：G/J/L+18位数字。
　　2.填表字迹要清楚，单位、姓名、组别、参赛项目及指导教师姓名不得有误。
	
	


附件4
	2026年泉州台商投资区艺术节艺术表演节目报名汇总表

	学校（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县别
	参赛单位
（全称）
	节目类型
	组别
	节目名称
	节目时长
	参赛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按要求填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注：1.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确认本表格所填资料属实，如有虚假，取消参赛资格。
2.指导老师必须与参赛选手同一学校。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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